附件1
新媒体宣传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新媒体宣传运营服务项目。

二、项目背景

新媒体宣传是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凝聚环保共识的重要载体。为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监测行动成果转化、环保政策解读及公众参与实践，系统展现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进展、党建引领绿色发展主题活动等重点工作，强化生态保护政策宣贯与环保科普教育，现拟采购新媒体宣传运营服务项目。
三、项目预算

人民币肆万捌仟元整（￥48000.00）。

四、项目需求

（一）服务时限
服务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内。

（二）服务内容
1.信息采编：安排专业采编人员协助梧州中心对会议、活动等进行信息采编、影像记录及编辑发布工作，及时反映梧州中心党建及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成效。稿件需按采购人审校流程完成审核，确保政治表述准确性与信息严谨性。

2.影像记录：对活动内容进行跟踪拍摄（含照片、视频形式），并及时将拍摄素材交梧州中心存档。

3.编辑发布：对在平台发布的内容进行编辑、排版；设计微信公众号信息版头、版尾一套。

4.宣传周边设计（含制作）：为梧州中心宣传活动设计、制作宣传周边产品，每月一套。
（三）服务要求
1.供稿频率：每周1篇日常工作信息稿件（共52篇/年）；每月1-2篇重点/热点工作的综合性稿件（共18篇/年）。
2.供稿要求：中标单位应在收到撰稿素材或活动结束后（上午场活动于当日18:00前，下午/晚间场活动于次日上午12:00前）提交信息初稿；采购方对初稿的修改意见反馈原则上不超过3次，中标单位需在收到反馈后及时修改完善。如遇突发临时采编任务（未提前半天通知中标单位），采购方可自行修改完善，该稿件仍计入供稿任务完成量；对于已提前通知的采编任务，若中标单位在3次修改后仍未能达标，且采购方最终删改或补充内容超过原稿件50%的，该稿件将不视为有效供稿，不计入供稿任务完成量。

3.稿件原创性
发布内容须优先采用原创素材。确需使用非原创内容时，应取得合法授权，在作品显著位置标明来源。
4.知识产权及成果归属

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素材（包括但不限于文案稿件、设计文件、图片、视频等），其知识产权及所有权归采购人所有。未经梧州中心授权，中标单位不得使用、传播或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上述材料。

5.保密义务
中标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对项目执行过程中接触的所有非公开信息履行保密义务。保密义务不因项目验收或合同终止而解除，保密期限为永久有效。如发生数据泄露、文件损毁或丢失等情况，中标单位应在24小时内书面通知采购人，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及相关舆情处置费用均由中标单位承担。
五、考核与付费机制

（一）考核办法
梧州中心将合同签订后，每3个月对该服务期内的新媒体宣传运营服务成效进行核验，若供稿数量未达到应发稿件要求的，可以扣减相应项目服务费，并有权终止服务合同。

（二）付款方法
1.服务费用分三次付清，第一次双方签订合同后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按合同总价的30%支付；第二次在2025年12月20日前支付合同总价的30%（实际支出以考核结果计算）；第三次在服务期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按考核结果核计后支付剩余款项。梧州中心收到中标单位开具的发票、付款申请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

